修订说明

1.在第五条增加“地质灾害易发区内的工程建设应严格遵守《地质灾害防治条例》规定”。
修订说明：根据工信部复核意见调整。
2.在第五条中“与人口密集区、重要设施等防护目标之间保持足够的安全防护距离”修改为“与城市建成区、人口密集区、重要设施等防护目标之间的外部安全防护距离应满足相关标准要求”。
修订说明：根据工信部复核意见调整。
3.在第十一条中增加“化工园区应具备对所产生危险废物全部收集的能力”。
修订说明：根据工信部复核意见调整。
4.删除有关重点监测点内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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